 
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函〔2026〕1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水利（水务）厅（局）、发展改革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强化水效标准引领作用，提升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现就组织开展2026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对象
依托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工业园区相关标准，遴选对象主要包括钢铁、炼焦、石油炼制、乙烯、氯碱、氮肥、现代煤化工、纺织染整、化纤长丝织造、造纸、啤酒、发酵、氧化铝、电解铝、多晶硅、船舶制造、铁矿采选、木材加工及其制品、建材、铅冶炼、锌冶炼、铁合金、印制电路板、聚酯涤纶、毛纺织、丝绸、维纶、氨纶等28个行业工业企业，以及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县级以上工业园区。
二、基本要求
（一）申请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1.遵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
2.有取用水资源的合法手续，近三年无超计划取用水行为；
3.近三年依法合规用工，未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比较重大以上行政处罚，不存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因其产品质量不合格引发的安全事故，未发生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事故，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未发现存在严重问题，未被列入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
4.年用水量不小于10万立方米的独立法人单位；
5.2025年主要产品的水效指标达到节水型企业标准要求，且为领先水平；
6.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淘汰目录的用水设备或器具；
7.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时依法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8.建立节水管理制度，各生产环节有配套的节水措施，建立完备的用水节水计量和统计管理体系，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标准《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要求，并依法检定或校准；
9.按规定周期开展水平衡测试或用水审计。
（二）申请重点用水园区水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1.遵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
2.有取用水资源的合法手续，近三年无超计划取用水行为；
3.近三年园区内企业未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比较重大以上行政处罚，不存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未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因其产品质量不合格引发的安全事故，未发生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等事故，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未发现存在严重问题，未被列入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
4.满足国家标准《节水型工业园区评价导则》（GB/T 43477）要求，且水效指标为领先水平；
5.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时依法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6.建立节水管理制度，规模以上重点企业有配套的节水措施。
三、遴选程序
（一）申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本地区符合要求的企业和园区，按照自愿参与原则，于2026年6月30日前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https://green.miit.gov.cn）分类填报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见附件1、2），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2024年水效领跑者名单内的企业、园区，可直接将申请材料提交至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鼓励有关行业协会向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本行业符合要求的企业。
（二）初审。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本地区企业、园区申请进行初审，评选出省级节水标杆企业、园区，征求同级水行政、发展改革、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意见后进行公告，并于2026年7月31日前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将申请报告、推荐表（附件3）等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三）复审。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通过资料审查、专家评审等方式组织复审，遴选确定2026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并公示。必要时组织第三方机构或专家进行现场核验。
（四）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告发布2026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有效期为两年（本年度及下一年度）。
四、保障措施
鼓励地方结合现有资金政策支持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落实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产融合作专项政策，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相关企业、园区提供担保、信贷等绿色金融支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协会、节水服务企业、节水装备企业等作用，为企业提供节水诊断、节水技术改造等服务。加强对水效领跑者的动态化管理，对不符合水效领跑者条件的予以撤销，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各省级主管部门加大对水效领跑者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先进经验，带动全行业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整体提升。
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010-68205358
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010-63204453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010-68505846
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010-82261794
附件：1.企业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docx 
　　　2.园区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docx 
　　　3.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推荐表.docx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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